那曲市尼玛县“2·16”一般道路交通

事故评估报告

2026年2月16日9时39分许，位于尼玛县阿索乡辖区317国道2628处，发生一起重型货车与江淮面包车碰撞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解救被困人员，不惜代价救治伤员，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处置，迅速查明事故原因，网安部门关注舆情、防止炒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尼玛县人民政府于2月16日批准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群团工作部、阿索乡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的尼玛县政府“2·16”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邀请县纪委监委派员参加，聘请西藏广升司法鉴定中心工作人员、那曲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民警。

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2026年2月16日，尼玛县安委办联合县群团工作部、公安局、应急管理局、阿索乡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依据《事故调查报告》，以查阅资料、调研走访等形式对本次事故责任追究落实、事故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开展评估工作。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有关监管部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路面执勤执法针对性需进一步加强。

（二）地方党委政府。阿索乡在履行属地监管职责中，协助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三）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一是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塔某，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二是建议书面检查单位。对于在事故调查中发现的阿索乡人民政府在履行属地监管职责中，协助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尼玛县交通警察大队在路面执勤执法针对性需进一步加强的问题，阿索乡人民政府和尼玛县交通警察大队向尼玛县安委会作出书面检查。
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县交通运输局开展货运企业专项整顿，重点核查驾驶员资质、车辆安全技术状况、动态监控平台运行情况，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依法停业整顿。

（二）强化路面交通秩序管控。公安交管部门要科学部署勤务，加大对国省道路的巡查密度，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野蛮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加强夜间和凌晨时段的执法检查力度。

（三）深化货运源头治理。尼玛县交通运输部门要与尼玛县公安局等部门联动，加强对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巡查监管，落实称重设备安装和视频监控，严防超限超载车辆出站出场。对指使、强令货车驾驶人超载运输的企业，依法严厉处罚。

（四）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乡镇要进一步完善“两站两员”和交通劝导站的规范化建设，加强对辖区企业、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宣传和劝导，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筑牢基层防线。

四、评估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在本起事故中，相关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均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处理到位，社会舆情平稳。截至目前，尼玛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有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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